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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鄭州煤礦機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焦承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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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焦承堯先生、賈浩先生、付祖岡先生、孟賀超
先生及李開順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崔凱先生及岳泰宇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程驚雷先生、季豐先生、方遠先生及姚艶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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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0 名，董事孟贺超因公出差，委托董事长焦承尧出席

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焦承尧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049,338,488 元（含税金额）收购控股子公司

郑州恒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智控”）的少数股东所持有的

恒达智控 52,102,209 股股份，占恒达智控总股本的 14.4728%，对应每股交易价

格约为 20.14 元/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恒达智控的股份比例将由

85.0197%提升至最高 99.4925%（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定价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恒达智控资产评估报告

为基础，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重要评估假设、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

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合理，定价公允，经考虑本次交易的各项因素，董

事会认为本次评估报告中涉及的盈利预测乃经过适当且审慎的查询后作出。 

会议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提升运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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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效率，支持增强子公司发展实力，推动核心业务子公司做大做强，整合资源

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

将进一步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盈利水平。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公司本次交

易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交易价款支付、股份交

割、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备案等事项。 

公司部分关联方作为交易对方拟参与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焦承尧、贾浩、付祖冈、崔凯、孟贺超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事前审

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5）。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4 日 


